会易通受理表(网络版)                                                                                     http://www.gzvc.net

“会易通”业务受理表
业务受理编号:                                                                    客户编号：         
	业务申请种类                                         （请在选择的业务前[  ]内画√）

	[    ]   开户      [    ]暂停        [    ]   改付费方式        [    ]   用户资料更改

[    ]   销户      [    ]复通        [    ]   用户密码更改      [    ]   其它            

	客户资料                                            （请详细填写）

	客户名称
	新户名
	
	原户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经办人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或EMAIL
	

	付款方式                                         （请在选择的方式前□内画√ ）

	□ 银行托收                                  □捆绑电话收费

	开户银行
	
	盖支票

印章
	

	付款名称
	
	
	

	银行帐号
	
	
	

	银行行号
	
	
	

	捆绑电话号码
	
	捆绑电话用户名
	

	选择的资费类型
	□ 计时                         □包月   方数：    方

	受理信息【由受理部门填写】

	电信大客户编码
	
	区     域
	

	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联系电话
	

	企业名称（简称）
	

	企业密码
	

	企业专用会议接入号码
	

	帐号类型
	□ 即时会议                         □ 预约会议

	帐

号

信

息
	会议帐号：
帐号密码：
主持人即时会议密码：
一般与会者即时会议密码：

	注：多个帐号申请，请另附表格。

	受理单位填写
	营业点：                                                    受理人：                 

开通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客户
须知
	1． 客户请将有关客户信息填写清楚。
2． 捆绑电话方式所填写的电话必须是用户同名下的电话号码。
3． 请客户注意保管好企业名称（简称）、企业密码，会议帐号，帐号密码、即时会议密码等相关信息，任何人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自行召开会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客户负责。

4． 凡商企客户在签订本协议时，需加盖单位公章。

5． 凡个人客户在签订本协议时，必须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并持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广东电信有权要求客户提供担保。

6． 帐号在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开通，如果超过3个工作日仍没有开通，请致电8008302113咨询。


受理单位盖章                     客户经办人签字                     单位加盖公章

下载自网址：http://www.gzvc.net
填表日期 ：      年   月   日
会易通服务协议

	为了保障会易通客户的通信权利，维护广东电信的合法通信经营权，基于客户提供本地电话的相关服务，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 协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广东电信的权利和义务

(1) 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信资费标准，向客户收取本服务协议提供的会易通服务的费用。在国家规定的资费政策范围内调整资费的权利。

(2) 对会易通业务的服务功能作出调整地权利，以确保会易通的服务质量。

(3) 本协议终止后，广东电信有权收回客户原使用的会易通号码，并分配给其他客户使用。

(4) 依法保护客户的通信自由。

(5) 按国家规定的电信服务质量标准为客户提供会易通服务，同时接受客户服务质量监督。

(6) 向客户公布会易通业务的服务项目及资费标准。

(7) 向客户提供业务咨询、查询和障碍申告等服务。采取多种方式认真受理客户投诉。从接到客户投诉之日起，应在15日内答复客户。

(8) 因电信业务发展或电信技术的需要，实施会易通服务变更时应及时通知客户。

(9) 因电信业务发展或电信技术的需要，必须变更已分配给客户使用的业务号码时，应提前10日通知客户。

(10) 根据客户的电信消费情况，有权实时分次从客户托收银行账户划扣费用。如因用户原因划扣不成功，广东电信有权要求客户提供担保。

2、 客户的权利和义务

(1) 有权在广东电信提供的会易通服务项目中选择和变更自己所需要的服务。

(2) 有权享受本协议约定的电信服务。

(3) 有权对广东电信的会易通业务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申诉。

(4) 应在广东电信规定时间内交纳使用会易通服务的费用。

(5) 登记申请会易通业务时，须向广东电信提供真实、无误的客户资料，当客户资料变更时应及时办理客户资料变更手续。

(6) 应注意电信密码的保密。凡凭电信密码办理业务，均视为客户亲自办理，由客户自行负责。

(7) 应配合广东电信实施的会易通服务变更，对由于局方割接等原因造成的用户号码变更，客户应予以服从。

(8) 用户使用的通信设备应是国家批准入网并具有入网标志的设备。

(9) 同意电信费用通过本人开办的银行储蓄划账或代交付款。

(10) 确保银行账户有足够的款项，以便进行电信费用结算。
二、服务的暂停和协议的终止

1、 客户在交清会易通服务费用后可终止该服务，本服务协议相应终止。
2、 客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广东电信可暂停向客户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为此将事后通知客户。
	
	(1) 客户向广东电信提供的客户资料被发现为不真实的；
(2) 在三个月以内逾期未交清会易通服务费用的；

3、 客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广东电信将终止其服务，为此不必事先通知客户。如有违法，将追究法律责任：

(1) 利用该业务进行非法经营；   

(2) 逾期三个月以上未交付会易通服务费用；
(3)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 业务结算
1、 广东电信以客户选择的付费方式扣费。

2、 结算方式按月结算，计费周期为本月1日至下月1日前。
3、 包月客户自受理日开始计算包月。
四、 违约责任

1、 因广东电信原因造成阻断通话，阻断时间内，免收系统使用费。阻断时间的计算，以广东电信接到客户申告或广东电信查出阻断的时间起至恢复通话时为止。

2、 客户逾期交纳会易通服务费用，从逾期之日起至实际缴款日止，每天按所欠费用款项的0.3%向广东电信支付滞纳金。客户逾期一个月仍不付费的，广东电信有权暂停提供本服务，暂停提供服务期间，滞纳金照收。欠费累计已满三个月的，广东电信有权暂停客户名下使用的其它电信业务，并将继续对客户所欠费用的滞纳金的计算，有权继续追缴客户所欠的费用（含滞纳金）。在三个月内仍不付清欠费的，将对客户的其它电信业务进行拆机处理。

五、 协议变更

1、 本协议若遇国家电信资费或收费政策调整导致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广东电信可根据国家电信资费政策规定进行相应资费调整。

2、 若本协议其中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后，该条款不影响本协议其它条款的法律效力。

6、 争议解决

      双方对本协议之规定发生争议时，本着互让互利的原则，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采取以下其中一种方式来解决争议：
1、 请求广州仲裁委员会依照其仲裁规则对所争议事项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双方必须履行，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 请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对所争议的事项作出裁决。

7、 附则

1、 凡个人客户在签订本协议时，必须是年满十八岁的公民。

2、 “会易通业务受理表”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 本协议的所有内容及说明解释权属广东电信所有。

4、 在协议有效期内，未经广东电信同意，客户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中所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5、 变更会易通服务项目时，广东电信与客户不再另签协议，所填写的登记表格均视为本地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6、 本协议一式二份，客户与广东电信双方各保留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